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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具体承担全市疾病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等技术职能。
（二）2020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2020年在镇党委、政府和上级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下，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真按照要求开展各项工作，综合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一是疾病防控工作，圆满完成全年疾病防控工作任务。二是严格按照省州市镇疫情指挥部工作部署，认真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积极开展新冠疫情防控，组建卫生应急队伍及时开展培训演练、疫情分析、研判、制定防控方案、筹措应急物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疫情监测及流行病学调查、消杀指导、重点人员转运、新冠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工作，全市无确诊病例。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的新冠疫情形势，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局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州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防控措施，圆满完成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各项任务和目标。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1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bookmark: _GoBack]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末实有人员编制63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含行政工勤编制0人），事业编制63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0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0人（含行政工勤人员0人），事业人员59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0人）。
离退休人员27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27人。
实有车辆编制5辆，在编实有车辆5辆。








单位基本情况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属一类公益性事业单位，成立于2003年7月，其前身为潞西县卫生防疫站，始建于1958年。建有办公楼、检验楼、综合楼共三幢，占地面积约26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36平方米；现有在职职工81人，其中：正式职工63人，临时工17人，正式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60人，工勤人员3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中正高2人，副高7人，中职15人，初职36人；中心内部设有行政办公室、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寄生虫与地方病防治科、免疫规划科、慢性传染病防治科、慢性非传染病防治科、艾滋病性病防治科、中心检验科、健康教育科、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等10个科室；具体承担全市疾病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等技术职能。

第2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度收入合计646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254.23万元，占总收入的65.78%；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1984.11万元，占总收入的30.68%；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264.25万元，占总收入的4.09%。 

2020年度收入合计646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506.10，增加69.68%；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254.2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3200.45万元，增加75.23%；事业收入1984.11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250.87万元，增加63.04%；其他收入264.25万
财政拨款收入增加和事业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原因影响和财政项目拨款增加导致。其他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及各科室非同级财政项目拨款收入增加导致。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度支出合计6520.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89.39万元，占总支出的13.64%；项目支出5631.38万元，占总支出的86.36%；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
2020年度支出合计6520.7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648.77万元，增加71.29%。主要原因是购买疫情防控设备及物资和代拨付各乡镇政府、卫生院疫情工作经费导致。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0年度用于保障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889.39万元。
2019-2020年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明细
年度                                    
	人员
经费
	公用
经费
	合计
金额

	2019年
	842.91
	56.61
	899.55

	2020年
	827.66
	61.73
	889.39

	相比增加（+）减少（-）
	-15.28
	5.12
	-10.16

	增长率/减少率
	-1.82%
	9.04%
	-1.3%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2020年与上年相比减少15.28万元，主要原因是2020年度有两位退休人员工资纳入社保发放导致。
2.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2020年与上年相比增加5.12万元，主要原因是办公业务费比去年增加导致。
3.基本支出中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827.6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3.05%。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61.7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6.94%。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0年度用于保障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5631.38万元。
               2019-2020年度项目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明细
年度          
	人员
经费
	商品和
服务支出
	资本性
支出
	合计
金额

	2019年
	8.01
	940.88
	23.46
	972.35

	2020年
	4.48
	5211.89
	415.02
	5631.38

	相比增加（+）减少（-）
	-3.53
	4271.01
	391.56
	4659.03

	增长率/减少率
	-44.06%
	453.94%
	1669.05%
	479.15%


与上年相比2020年度项目支出增加4659.03万元，主要原因：
1.专用设备购置、专用材料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增加（转拨各单位疫情经费按财政要求列入此科目）导致。
具体工作开展情况：
1．加强传染病监测和管理工作。2020年全市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共收报乙类和丙类传染病20种4240例，报告发病率为995.64/10万，较去年同期（5285例）下降20.45%，其中乙类12种1049例，报告发病率为246.33/10万，较去年同期（1006例）上升3.39%，丙类传染病8种3191例，报告发病率为749.31/10万，较去年同期（4279例）下降26.06%，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的病种是乙脑；减少的病种是登革热和包虫病。2020年处理传染病自动预警信息366条（麻疹134条、肺结核95条、其它感染性腹泻病12条、流行性感冒10条、手足口病49条、流行性腮腺炎30条、疟疾15条、伤寒1条、急性出血性结膜炎11条、病毒性肝炎4条、登革热2条、新冠肺炎3条，经调查核实分析其中3条手足口病暴发疫情，系德宏州幼儿园总园、分园以及风平镇帕底幼儿园手足口病暴发疫情，其余均为散发病例疫情。2020年制作疫情简报12期。每月、季度及时从网络下载归档保存各种疫情报表。
2．认真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2020年共发生4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4起均为传染病暴发事件，未出现重症及死亡病例，均按规范要求及时处置。
3.一般事件调查处置工作。2020年手足口病例监测共采样送检185份，实验室结果：肠道病毒阳性150份。
4.食源性疾病监测处置工作。2020年芒市17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共上报食源性疾病个案1299例，每家哨点医院均按要求完成上报数量。对哨点医院上报的1299例食源性疾病个案进行审核，监测出15起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野生菌中毒事件），进行了现场处置工作，事件均未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标准按要求上报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系统。2020年芒市疾控中心急传科工作人员以“舌尖上的危险”主题开展宣讲，为社区、乡镇、党校、挂钩点等共宣讲6次。
（二）计划免疫
1.疫苗和注射器管理。冷链运转共12次，共发放免疫规划疫苗和注射器数为：二价脊灰疫苗11431支（其中滴剂1761支、糖丸9670颗），灭活脊灰疫苗11145支，卡介苗4190支，无细胞百白破疫苗22269支，乙肝疫苗19032支，白破疫苗4430支，乙脑疫苗13850支，A群流脑疫苗3684支，A+C群流脑疫苗13880支，麻风疫苗4627支，麻腮风疫苗12152支，甲肝疫苗6800支，0.1ml注射器9520支，0.5ml注射器113759支，2ml注射器21600支。疫苗和注射器台账做到登记完整，日清月结，盘点吻合。非免疫规划疫苗：共使用39种疫苗，其中使用量前三的疫苗为水痘疫苗、狂犬病疫苗和流感疫苗。
2.常规免疫接种率监测
常规免疫接种率监测是衡量免疫规划工作开展情况的基础。各乡镇均能按月及时将接种情况在“中国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上进行填报。应收常规免疫报表144份，实收144份，报表完整性为100.00%。监测结果如下：
（1）以市为单位：各针次疫苗接种率均达到95%以上。
（2）以乡镇为单位：各针次疫苗接种率均达到95%以上。 
3.免疫规划针对疾病监测。我中心完成德宏州人民医院、德宏州第二人民医院、芒市人民医院和芒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动监测各36旬次，按时上报监测报表12份；12个乡镇卫生院每月均按时上报监测报表，共上报144份。全市共查阅门诊日志875246人次，查阅出入院登记本37957人次。七病具体数据如下：
（1）AFP：报告疑似AFP病例36例，AFP病例3例（其中本地病例2例）、排除33例，均及时进行了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其中AFP病例还按有关规定采集双份大便标本送省级检测，15岁以下儿童发病率为2.51/十万。
（2） 麻疹/风疹：报告麻疹/风疹疑似病例179例，确诊麻疹病例17例（其中本地病例10例，均已开展了应急处置工作）、排除病例162例，发病率为2.35/十万，排除率为38.04/十万；风疹确诊病例2例，发病率为0.47/十万。
（3） 乙肝：报告急性病例4例和慢性病例26例（其中本地病例14例），发病率为3.29/十万。已做急性病例个案调查表4份，采集急性血清4份和慢性血清7份。
（4）腮腺炎：报告临床诊断病例96例，发病率为22.54/十万。
（5）乙脑：报告确诊病例3例（其中本地病例2例），均及时进行了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发病率为0.47/十万。
（6）流脑：无确诊病例报告
4、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
全市儿童应建卡数7463人，实建卡数7463人，建卡率100%；建证数7463人，建证率100%。今年重点工作为疫苗追溯系统建设，目前全市23个接种门诊均已启用云南省预防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在线版，基本实现疫苗扫码出入库和扫码接种。
5、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
全市对12种免疫规划疫苗和使用39种非免疫规划疫苗展开预防接种疑似异常反应监测，疫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监测覆盖率达100%。每月对11个乡镇、芒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疫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监测，共收到AEFI月报表144份，共报告AEFI病例17例（其中一般反应11例、异常反应3例、偶合症3例），分别为：勐焕街道6例、风平镇5例、中山乡2例、五岔路乡1例、轩岗乡1例、芒海镇1例和芒市镇1例。
6、新冠疫苗接种
根据省、州、市疫情指挥部安排，分别在4个接种门诊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截至目前，共接收新冠病毒疫苗2340支，接种1170人。
（三）慢性病病管理
1.严格执行月查季考制度，稳步推进慢性病、重性精神疾病健康管理、死因监测等工作。截至2020年12月31日，65岁及以上老年人户籍人口35304人，建档34796人，完成自理能力评估25915人，完成实验室体检人数25862人，健康管理25862人，建档率为98.56%，健康管理率为73.26%（按照65岁及以上老年人户籍人口数35304人计算）。其中建档立卡人口中有65岁以上老年人2832名(死/外/拒共325名)，健康管理2410人，健康管理率为96.13%；高血压患者累计建档31440人，管理30455人，规范管理25595人，规范管理率84.04%（考核指标70%），血压控制满意率为57.33%（省考核指标30%）。其中建档立卡高血压患者2105人（其中死/外/拒共90人），规范管理2015人，规范管理率为100%；2型糖尿病患者累计建档7818人，管理7529人，规范管理6242人，规范管理率为82.91%（考核指标70%），血糖控制满意率为35.66%（省考核指标20%）。其中建档立卡糖尿病患者351人（其中死/外/拒共7人），规范管理344人，规范管理率为100%；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建档1967人，电子在册1904人，报告患病率为4.46‰，面访率为92.08%（省考核指标80%），规范管理率95.37%（省考核指标80%），6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率93.83%（省考核指标70%），6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律服药率64.81%（省考核指标50%），精神分裂患者服药率为92.3%（省考核指标80%），精神分裂患者规律服药率为54.27%（省考核指标60%）。其中建档立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304（其中死/外/拒6人），规范管理298人，规范管理率100%。接受救治救助1088人（其中门诊居家维持治疗823人，住院265人），接受救治救助金额共计532.87万元（其中门诊居家维持治疗104.82 万元，住院428.05万元）。
2.全人群死因监测。全市2020年总人口数428149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统计数字），截至12月全市报告原始死亡数据2554例，报告粗死亡率6.30‰，死亡前五位的疾病占总死亡数的72.07%，分别为脑血管病（21.91%）、心脏病（20.56%）、恶性肿瘤（12.32%）、损伤和中毒（11.08%）、消化系统疾病（6.20%）。
（四）艾滋病性病防治
1.基本情况及实验室检测。2020年全市监测检测血样391990人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34例，其中本市居民58例占43.28%，外籍54例占40.30%，外地22例占16.42%。全市累计报告HIV感染者/AIDS病人6193例，其中外地居民3000例（占48.44%），外籍1572例（占25.17%）截至目前芒市全市共有2个艾滋病确证实验室，6个初筛实验室，覆盖全市疾控、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妇幼保健院实验室，见表4-1。目前实际开展快速检测的点有96个，分布在全市2家妇幼保健院、12家乡镇卫生院、部分村卫生室和私人医院。
2.性病管理。2020年度全市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5类性病共835例，均报告及时，及时报告率为100%，较去年同期报告的855例下降了2.34%。835例性病病例为淋病330例，发病率56.0553/10万；梅毒171例，发病率29.429/10万；尖锐湿疣165例，发病率25.9256/10万；生殖器疱疹53例发病率8.1747/10万，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116例，发病率12.846/10万。
3.HIV感染者/AIDS病人管理情况。2020年网络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34例，其中本市居民58例占43.28%，外籍54例占40.30%，外地22例占16.42%。1989年至2020年12月，全市累计报告HIV感染者/AIDS病人6193例，其中外地居民3000例（占48.44%），外籍1572例（占25.17%），外地州及外省居民1621例（占25.38%）。
4.高危人群行为干预。2020年芒市暗娼人群月均规模估计数为400人，暗娼规模占人口比例0.095%（云南省0.048%），其中低档暗娼138人，低档暗娼占暗娼比34.5%。。男男性行为人群：2020年MSM人群月均规模估计为65人，月均干预216人，覆盖率97.3%。开展HIV检测210人次，检出阳性55人，其中新阳17人，阳性检出率为10.6%。吸毒人群干预：主要对社区及监管场所的吸毒人员进行宣传培训、同伴教育、咨询检测和指纹采集等干预工作。目前，芒市现有针具交换点1个，点均覆盖50名以上注射吸毒者。2020年发放注射器454只，收回158只，回收率34.8%。
5.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德宏州承担的国家“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云南省防治艾滋病规模化现场流行病学和干预研究强化干预区研究”（课题编号：2018ZX10715006-001-002）执行周期是2019-2020年，总经费196.92万元。课题的主要活动有：四个队列（社区人群新发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规范化管理、阴配人群和吸毒人群）的建立和维护、抗病毒治疗工作、母婴阻断工作、溯源调查和扩大检测等。截至2020年12月，社区人群新发感染队列完成情况见表7-2；阴配队列、感染者溯源调查、吸毒队列按项目要求有序开展。
6.美沙酮维持治疗。芒市美沙酮在治人数不少于500人，截至2020年底累计收治病人941名，累计出组764人，现在组维持治疗177人，实际服药人数150人，每天平均服药人数159（包含临时转诊服药人员）人。辖区设有七个拓展点，累计入组631人,累计出组548人，现在组病人65人，实际服药人数38人，本月日均服药人数38人。在组HIV阳性数75人，抗病毒人数73人，HIV检测比例97.09%; HIV阳性所占百分比42.37﹪;在组HCV检测率：在组HCV阳性数134人，HCV阳性比例75.70%，HCV检测率97.09﹪；在组TP检测率：TP阳性数7人，TP阳性比例3.95%，TP检测率100.00%；新发感染率为0；指纹采集率98.36%； 服药满240天比例75.40%。拓展点检测情况：在组HIV阳性数23人，抗病毒人数22人，HIV检测比例98.11%; HIV阳性所占百分比35.38﹪：在组HCV阳性数41人，HCV阳性比例63.07%，HCV检测率96.77﹪；在组TP阳性数1人，TP阳性比例1.53%，TP检测率97.59%；新发感染率为0；指纹采集率96.38%；服药满240天比例50.60%。 
（五）地方病防治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1.鼠疫防治。2020年全年病原学检验和血清学检验的任务指标总计720份（组），完成749份，结果均为阴性,完成率为104.3%。自毙鼠检测1份,为黄胸鼠，经病原学及血清学检测均为阴性。鼠体外蚤鼠疫菌检验媒介昆虫的任务指标数为140组，实际完成153组，完成率为109.28%，任务指标数为140份，完成141份，完成率为100.71%。严格按照《全国鼠疫监测方案》、《云南省鼠疫监测方案》的要求开展2020年监测工作，其中室内笼鼠密度共布笼6232个，捕获鼠类两种235只；室内夹鼠密度共布笼4724个，捕获鼠类2种223只；室外夹鼠密度共布夹2934个，捕获鼠类3种74只；鼠体蚤监测情况共监测鼠455只，染蚤鼠80只，染蚤率为17.58%。1至12月11个乡（镇）及1个街道办事处应报鼠疫“零”报告卡共144份，实报144份，报告率为100%，鼠情监视报告表应报共144份，实报144份，报告率为100%。1-12月全市报自毙鼠1份，为黄胸鼠，经病原学及血清学检测均为阴性。今年全市未发现动物间、人间鼠疫疫情发生。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2.疟疾防治。截至2020年我市累计网报和收报间日疟病例7例。从病例归属地来看，本县区病例7例；从感染来源来看，感染来源均为缅甸感染；发病率为1.63 /十万，较去年同期下降31%，无死亡病例。常规监测：（1）发热病人血检：2020年全年任务指标6000人份，全年实际完成5517人份，完成率为92%，检出阳性7例，为间日疟，血检阳性率为0.13%。未完成的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影响，人员流动减少。（2）服务站血检：2020年全年血检任务为3840例，全年实际完成2704人份，完成率为70.42%，检出阳性0例，血检阳性率为0%。未完成的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出入境流动人员减少。（3）主动病例侦查：根据《消除疟疾技术方案》的要求，芒市疾控中心对重点村寨开展主动侦查工作，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2020年任务12次，全年实际完成16次，完成率133.33%。（4）哨点医院监测：哨点医院监测任务14个，完成20个，范围覆盖芒市11个乡镇卫生院、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医院、州医院、州二院，以及4家芒市辖区较大的民营医院。疟疾防治：（1）病人治疗：疟疾病人治疗实际完成8例,其中7例为实验室确诊病例、1例为省级复核后删除病例。（2）休止期根治：2019年网报和收报疟疾病例13例，本县区病例10例（芒市根治9例、盈江根治1例）、国内流动病例2例（保山疾控根治1例、盈江疾控根治1例）、境外病例1例（已返回缅甸、失联）。出境回归病例根治3例。共应根12例，实根12例，根治率100%。（3）疟疾疫点处置：2020年网报病例7例，其中2例病例为直接入境就医，无疫点；其中1例病例形成2个疫点，2020年共产生疫点6个，实际处置6个。疫点共入户2246户，调查1150人，血检305人，均为阴性；喷洒户数104户，喷洒面积21260㎡。
3.登革热防控及乙脑发病情况。2020年我市共收报登革热病例1例（瑞丽感染，到芒市就诊），2020年发病率为0/十万，较去年同期下降100%。登革热监测：（1）发热病人监测：提高监测敏感性，对疑似病例开展检测。2020年对285份血样进行登革热NS1抗原检测，结果阳性2例,其中1例PCR复核阴性，最终网报报告1例。（2）媒介伊蚊监测：伊蚊幼虫监测：2020年共监测18次91个点次，调查户数4590户次，容器2540个，其中阳性户数115户，阳性容器139个，最高布雷图指数(BI)为24.24（遮放镇嘠中），最低为0，平均布雷图指数(BI)：3.03,平均容器指数(CI)：5.47，平均房屋指数（HI）2.51，其中阳性点次49个，布雷图指数5以下的32个、5-20的16个、20以上的1个。乙脑发病情况：2020年收报乙脑病例2例（确诊病例），属于本县区1例、本州外县市病例1例，芒市发病率为0.2/十万，较去年（0）上升100%。
4.碘缺乏病防治。按照《云南省碘缺乏病监测方案》开展了碘缺乏病监测的相关工作，落实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碘盐的实时动态监测，进一步加强了碘缺乏病监测信息化管理。按照方案要求抽取5个乡镇（芒海镇、芒市镇、轩岗乡、江东乡、西山乡）开展监测工作，经检测317份（学生216份、孕妇101份）食用盐样本中22份不合格，其中5份非碘盐（碘含量<5mg/kg）、15份低碘盐（碘含量5-18mg/kg)、2份高碘（碘含量＞33mg/kg），构成比分别为无碘盐1.58%,低碘盐4.73%，高碘盐0.63%。碘盐覆盖率98.42%（达标）、合格碘盐食用率93.06%（达标）、碘盐合格率为94.55%（达标）；B超甲状腺监测：经检查216名学生中有3名学生存在甲状腺肿大，建议到上级医院进行复诊。
5.狂犬病防治。本年度未出现狂犬病病例，已按照要求完成狂犬病疫苗接种情况的统计及上报工作。
（六）结核病和麻风病防治
1.结核病防治。按照《2020年芒市结核病防治重点工作任务》要求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2020年德宏州中医院及芒市人民医院结核病门诊共接诊初诊肺结核患者、疑似肺结核患者及HIV/AIDS患者4661例，州级下达初诊患者任务数4551例，完成率102.42%。各乡镇共发现推介肺结核可疑患者1288例，全市总人口423566人，全人群结核病可疑者推介到位率3.04‰；2020年共登记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293人，开展结核病筛查288人，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98.30%。全市非结防机构网络报告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核患者672例，其中重报93例，缅籍无追踪信息90例，实际应追踪489例，追踪到位479例，追踪未到位10例，肺结核患者总体到位率97.96%，已达95%以上工作指标要求。；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大疫情）共报告肺结核患者303例，德宏州中医院及芒市人民医院共登记并纳入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299例(不含初治失败、返回患者10例)，登记管理率98.36%。2020年德宏州中医院及芒市人民医院共收治309例肺结核患者，其中固定复合制剂（FDC）治疗284例，散装药治疗25例，固定复合制剂（FDC）使用率为91.91%；2018年共治疗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293例，治愈80例，完成疗程180例，合计治疗成功260例，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88.74%（90%）；2019年共治疗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235例，其中治愈81例，完成疗程138例，合计治疗成功219例，非结核死亡3例，失败7例，丢失1例，不良反应停药1例，转入耐药治疗4例，除外转入耐药治疗4例，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94.81%；已结案完成治疗的肺结核患者235例，按照要求规范管理的肺结核患者234例，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为99.57%，已达90%的工作指标要求；全市登记报告HIV/AIDS患者2370例，可随访到人数为2270例，进行结核病可疑症状筛查2270例，接受胸部X线摄片或痰涂片结核病检查2155例，结核病检查率94.93%；辖区校园内共发现11例学生肺结核患者，应筛查密切接触者916人，实际筛查密切接触者916人，密切接触者筛查率为100%；及时调查处置11例，及时处置率为100%，已达100%的工作任务指标要求。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监测报表（月报、季报）能及时完整上报，及时率和完整率达到100%。
2.麻风病防治。根据《芒市2020年消除麻风运动实施方案》文件要求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通过开展重点疫村体检、普通疫村、非疫村可疑麻风线索调查、历年治愈/现症患者以及家属体检等工作，2020年我市发现2例新发多菌型麻风病患者，2例患者无可见2级畸残，1例有1级保护性感觉障碍。共规则治疗管理现症病人9例，9例均为MB患者，无儿童型麻风，其中在治服药患者5例，现症监测患者4例，联合化疗覆盖率及规则治疗率100%。判愈2例，截至2020年底还有现症病人9例，患病率2.13/十万（总人口423566，二类县），在治服药患者,2例，现症监测患者7例,治愈存活者54例。
（七）卫生检验检测
2020年共办理全市食品生产经营、药品经营、餐饮业公共场所从业人员进行预防健康体检14520人次。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2020年云南省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开展全市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全年共按要求完成114份监测任务，枯水期要求完成水样监测57份，实际完成57份，完成率100%，合格44件，合格率77.2% ，丰水期要求完成水样监测57份，实际完成57份，完成率100%，合格41件，合格率71.9% ；城区供排水公司饮用水监测：水源水监测12件，出厂水监测12件，合格率100%；末梢水监测72件，合格率100%。农村环境卫生监测：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监测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共完成5个乡镇20个监测点情况调查、100户农户入户调查、9所农村学校卫生情况的调查及20份土壤采集及检测。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为掌握我省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等主要常见病基本情况和影响健康因素，按要求完成10所学校卫生工作基本情况调查，学生近视等常见病监测2661人，近视等健康相关影响因素监测2016人，42间教室的环境监测任务。卫生监督委托项目：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云南省随机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要求配合监督完成了177家公共场所的抽检工作；并在11月份根据《关于深入推进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全覆盖的通知》（德卫发[2020]151号）完成了相关主管单位指定的869家公共场所采样检验。全年完成霍乱监测样品样品204份，均未检测出霍乱弧菌。霍乱监测样品：水102份 、海产品102份。麻疹风疹疑似病例检测182例，麻疹IgM阳性23例，风疹IgM阳性1例。完成麻疹、乙肝等疫苗针对性疾病人群抗体水平监测：麻疹303份（麻疹IgG抗体>250mIU/ml  254份、≤250mIU/ml  49份），HBsAg 303份（阴性298份、阳性5份），HBsAb 303份（阴性112份、阳性191份），HBcAb 303份（阴性248份、阳性55份）；芒市疾控中心PCR实验室面积有109.88㎡，为普通二级PCR实验室，于2020年5月中旬开始动工，5月底完成实验室改造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建设，于6月5日正式投入使用。截至2020年12月31日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微生物PCR室共检测新冠核酸标本31136份，其中医院留观发热病人、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重点行业人员、公安干警等重点人群检测19774份，应检尽检2042份，协助瑞丽筛查4656份，应急演练标本3484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开展外环境检测596份。从业人员584份，结果均为阴性。
（八）健康教育
1.在州卫健委的领导下，在州疾控中心业务部门的指导下，我市健康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云南省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服务项目工作规范及管理要求（2020年版）》、《芒市爱国卫生八个专项行动方案》、《2019年德宏州健康素养促进行动项目实施方案》、《2020—2021年周期云南省健康促进县（区）建设项目基线调查方案》文件、疫情防控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网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健康教育工作，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标,成立了市级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安排部署健康教育工作。并制定了健康教育的长远目标规划，采取统筹安排，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充分发挥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的职能，进一步提升了市、乡、村三级健康教育网络体系。形成了学校、医院、社区、企业、大众传媒、公共场所全方位推进的健康教育工作格局，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健康教育工作。二是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心组织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村寨、各个卡点、单位、超市、农贸市场、宾馆、酒店、企业等场所多种形式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宣传活动，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营造了浓厚氛围。三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创建无烟环境，开展无烟卫生健康机构、无烟机关、事业单位、无烟学校、无烟企业等创建活动，发挥领导干部、政府机关、卫生健康系统带头作用，以保护青少年、女性等的健康权益为重点，积极推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法规的出台的进程。在5月31日世界无烟日期间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
2.稳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完成村级宣传栏设置工作，截至目前，在乡镇卫生院、勐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150块，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按要求定期更新宣传内容。根据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卫生热点问题，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和讲座。发放印刷资料188787份，宣传栏内容更新801期，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130次，接受咨询人数27467人次，乡村两级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培训）621次，参加讲座人数44735人次,个性化健康教育人数47115人次。
（九）脱贫攻坚
扎实开展结对帮扶和定点帮扶轩岗乡筠竹园村脱贫攻坚工作，派驻工作队员2名，在市、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芒市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方案》、《关于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对云南省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涉及芒市有关事项整改方案》、《芒市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发现问题整改方案》、《芒市2020年乡镇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方案》和《芒市2020年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及要求，推进就业扶贫、产业扶贫、“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易地扶贫搬迁持续帮扶等工作，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年内投入帮扶资金12.58万元，帮助解决公益性岗位1个，筠竹园村于2020年实现脱贫出列。
（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积极开展新冠疫情防控，组建卫生应急队伍及时开展培训演练、疫情分析、研判、制定防控方案、筹措应急物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疫情监测及流行病学调查、消杀指导、重点人员转运、新冠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工作，全市无确诊病例。年内开展PCR核酸检测标本31136份，其中医院留观发热病人、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重点行业人员、公安干警等重点人群检测19774份，应检尽检2042份，协助瑞丽筛查4656份，应急演练标本3484份，外环境检测596份，从业人员584份，结果均为阴性，开展25家厄瓜多尔冻南美白虾采样198份，其中虾子表面61份、外包装57份、冰箱25份、工作人员55人55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开展冷链食品累计采样45家、274份（冷库外环境39份，冷冻食品58份，食品外包装42份，(操作台面13份，从业人员117人、117份,厕所4份,污水2份），检查结果均为阴性。走私头发10份，检测结果为阴性。开展重点人群流行病学调查438人次。组织开展新冠肺炎防控综合知识培训27期2162人次，新冠卫生应急演练10次。开展各级医疗机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238家次，公共场所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579家次。消杀培训24场次，920人次，现场督导检查公共场所2250家次，累计开展重点场所消毒274场次，使用消毒药物共178.03公斤、消毒面积94.787万平方米。疫情发生以来转运湖北武汉和国内高风险地区来芒市人员、发热病人、入境人员、非法偷渡人员，密切接触者2013人，出动车辆646车次，工作人员1271人次。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254.23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65.24%。与上年相比增加3200.45万元，增加303.71%，主要原因是2020年因疫情关系导致财政拨款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外交（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3.国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4.公共安全（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5.教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6.科学技术（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95.2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2.24%。




2020年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
	其他社会保险缴费
	
	
	
	合计
金额

	76.51
	18.72
	
	
	
	95.23


9.卫生健康（类）支出4115.4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96.74%。
2020年卫生健康（类）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工资福
利支出
	商品和服
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资本性
支出
	合计
金额

	689.93
	3013.33
	0.36
	411.86
	4115.48


10.节能环保（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1.城乡社区（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2.农林水（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3.交通运输（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4.资源勘探信息等（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6.金融（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7.援助其他地区（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9.住房保障（类）支出50.8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2%。
20.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3.其他（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4.债务还本（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5.债务付息（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6.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13.5万元，支出决算为58.43万元，完成预算的432.8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58.04万元，完成预算的429.9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39万元，完成预算的2.89%。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因疫情原因或工作量增加无法预计支出数。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2019年增加47.89万元，增加454.3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49.44万元，增加574.91%；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1.55万元，下降79.69%。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原因及业务需要购置疫苗专用车辆。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8.04万元，占429.93%；公务接待费支出0.39万元，占2.29%。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8.0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50.20万元，购置车辆1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7.84万元，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5辆。主要用于我单位各科室下乡、扶贫工作队及疫情防控等工作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 公务接待费0.39万元。其中：国内接待费支出0.39
万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内公务接待4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51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
国（境）外接待费0万元，共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0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资产总额1548.30万元，其中，流动资产675.92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347.54万元（累计折旧489.66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万元，在建工程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其他资产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271.36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388.01万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万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万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万元。



固定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
次
	资产
总额
	流动
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
	在建工程
	无形
资产
	其他资产

	
	
	
	
	小计
	房屋
构筑物
	车
辆
	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其他固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548.30
	675.92
	1347.54
	356.99
	105.63
	0
	884.92
	0
	0
	0
	0


填报说明：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车辆+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3.填报金额为资产“账面原值”。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0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四、部门绩效自评情况
部门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附表10-附表12）。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四）“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政府采购：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依法在规定范围内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以公开招标为主要采购方式。
二、政府性基金：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的发展。
 三、项目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并依据具体工作内容编制的年度经费支出。
四、基本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其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并依据具体工作内容编制的年度机关行政事业单位运行经费支出。

2019-2020年基本支出对比图（单位：万元）
2019年	
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费	842.94	56.61	2020年	
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费	827.66	61.73	



2019-2020年项目支出对比图（单位：万元）
2019年	
人员经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8.01	940.88	23.46	2020年	
人员经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4.48	5211.89	415.02	






2020年度收入构成图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4254.23	1984.11	264.25	

2019-2020年收入情况对比图（万元）
2019年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1053.77	733.24	173.88	2020年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4254.23	1984.11	264.25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1	



2020年度支出构成图（单位：万元）
2020年支出构成图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899.55	889.39	

2020年度基本支出构成（单位：万元）
2020年基本支出构成图	
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费	827.66	61.73	

1

